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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令 （第33号）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

经2004年6月15日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4年8月10日

起施行。 局长 徐光春 二00四年七月六日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

业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广播电视节目传送

业务管理，规范广播电视节目传送秩序，制定本办法。 第二

条 本办法所称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是指利用有线方式从

事广播电视节目传输和接入服务的活动。 第三条 国家广播电

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负责全国广播电视节目传

送业务的管理。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管理。 第四条 国家对广播电视节

目传送业务实行许可制度。 第二章 业务许可 第五条 利用有

线方式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须按本办法规定领取《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 利用无线、微波、卫

星等其他方式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第六条 下列机构可以申请《广播

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 （一）经广电总局批准设

立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二）经广电总局批准设立的广播

影视集团（总台）及所属机构； （三）拥有有线广播电视网

络经营权的国有或国有控股机构。 第七条 禁止外商独资、中

外合作、中外合资机构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 第八条 

申请《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以下

条件： （一）符合国家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总体规划和业



务要求； （二）具有确保广播电视节目安全传送所需的设备

、资金、技术、人员及相关管理制度； （三）资费标准符合

国家有关规定； （四）有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及相应网络资

源； （五）有长期提供传送服务的信誉和能力； （六）有合

法的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来源；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条件。 第九条 申请《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

》，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有线电视网络建设及覆盖情况

、传送内容（应写明具体频道、节目名称）、传送范围、技

术手段（数字传输或模拟传输）、传送方式（节目传输或接

入服务）等内容的说明； （二）申办机构基本情况。申办机

构为企业单位的，应提供企业章程、验资报告、营业执照、

股东背景情况的说明，事业单位应提供事业单位法人代码证

； （三）《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

四）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技术方案、运营方案、管

理制度； （五）人员、设备、场所的证明资料（包括法定代

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及主要业务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资

格证明和身份证明文件、工作场所使用权证明文件）； （六

）广播电视节目安全传送方案； （七）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来

源证明。 第十条 申请利用有线方式在省级行政区域内或跨省

（市）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应向地（市）级以上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

的申报材料，经逐级审核，报广电总局审批。符合条件的，

广电总局予以颁发《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 

申请利用有线方式在同一地（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广播电视

节目传送业务的，应向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经逐级审核，报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符合条件的



，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颁发《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

经营许可证》。 在同一省（市）内两个以上地（市）级行政

区域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视为在省级行政区域内

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报广电总

局审批。 第十一条 负责受理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按照行政

许可法规定的期限和权限，履行受理、审核职责。申请人的

申请符合法定标准的，有权作出决定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广播电视

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包含传送内容、传送范围、技术

手段、传送方式等事项。 持证机构应当按照许可证载明的事

项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 第十三条 持证机构变更许可

证事项、注册资本、股东、持股比例及停止从事广播电视节

目传送业务，应提前六十日报原发证机关批准。国家对停止

从事传送业务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做执行。 

持证机构营业场所、法定代表人等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应

在三十日内书面告知原发证机关。 持证机构为广播电视播出

机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传送节目素材的，不须另

行申请变更许可证事项。 第三章 传送管理 第十四条 从事广

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机构应当在《广播电视频道播出许可

证》规定的传输覆盖范围内传送频道节目。 第十五条 广播电

视播出机构不得通过未获得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许可的机

构传送其节目信号。 第十六条 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

机构不得利用所拥有的网络或频率资源擅自开办广播电视节

目，不得为非法开办的节目以及来源非法的广播电视节目信

号提供传送服务，不得擅自传送境外卫星电视节目。 第十七



条 禁止传送含有下列内容的广播电视节目信号： （一）反对

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 （三）泄漏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

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

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五）宣扬邪教、迷信

的； （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宣传淫

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

文化传统的； （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

他内容的。 第十八条 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机构不得

在所传送的节目中插播其他节目、数据、图像、文字及其他

信息。 第十九条 从事接入服务的持证机构，在有线电视网络

停止模拟电视信号播出前，应当在模拟频道中完整传送广电

总局规定必须传送的广播电视节目。 第二十条 从事接入服务

的持证机构应当提供长期、稳定的服务。 第二十一条 从事广

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机构应当向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设立的

监测机构提供所传送节目的完整信号，不得干扰、阻碍监测

活动。 第四章 罚则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从事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二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未完整传送广电总局规定必须传送的广播电视节目的； （

二）擅自在所传送的节目中插播节目、数据、图像、文字及



其他信息的； （三）未按照许可证载明事项从事传送业务的

； （四）营业场所、注册资本、股东及持股比例、法定代表

人等重要事项发生变更，未在规定期限内书面通知原发证机

关的； （五）未向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设立的监测机构提供所

传送节目的完整信号，或干扰、阻碍监测活动的。 第二十四

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开办

广播电视节目的； （二）为非法开办的节目以及非法来源的

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提供传送服务的； （三）擅自传送境外卫

星电视节目的。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4年8

月10日起施行。广电总局《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

管理暂行办法》（广发社字〔1997〕714号）和《关于广播电

视节目传输管理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

〕1497号）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